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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    

《中国反腐败史话》丛书连载之二:不畏权贵敢作敢

为 ——东汉“强项令”董宣 

阅读次数： 552  2006-4-25 10:20:00 

     自司马迁在《史记·酷吏列传》和《史记·循吏列传》中自创了循

吏、酷吏两个新名词后，后世史家就大多沿袭了这种对酷吏和循吏分类

立传的成法，以为循吏代表儒家的“礼治”，而酷吏则代表法家的“法

治”；前者重视教化，后者重视刑惩。这样，循吏为人们毫无保留的颂

扬，而酷吏则在人们的观念中，往往与贪、残、暴、虐等字眼联系在一

起，故而饱受非议。  

     其实，循吏、酷吏互有优长。对此，连最正统的儒家史学家班固也

不得不承认。他在《汉书》中指出：天下混乱无序的时候，如果不用以

暴力制止暴力的方法，则不足以安邦定国。而且，在酷吏群体中，他们

大多廉洁自律，严于执法。这绝非凭空乱说，试以东汉第一酷吏董宣为

例即可窥其一斑。  

     董宣，生卒年不详，字少平，东汉初期陈留郡国（今河南省杞县

南）人。他学识渊博刚正不阿，精明能干。大司徒侯霸非常器重他，把

他推荐给光武帝，历任北海国（今山东昌乐县西）相、宣怀县令、江夏

（今湖北省黄冈县）太守、洛阳令。所到之处，皆有治绩，以执法严

明、公正不阿著称，被光武帝誉称为“强项令”，洛阳人俗称他为“卧

虎”。  

北海惩恶险丧命  

     东汉是一个豪强地主势力把持的天下，各地的豪强地主子弟，凭借

其权势，横行霸道，并与地方官吏相互勾结，狼狈为奸，把持地方，欺

压良民。  



     董宣出任北海相时，当地有一个横行一方的恶霸公孙丹，仗着自己

是当地的大姓豪族，在地方上为所欲为，横行不法。一年，公孙丹家里

准备建造一座新的宅院，请来风水先生占卜动工的吉凶祸福。风水先生

信口胡诌：房子建成后会招来家人横死，除非先有替身禳祸。公孙丹信

以为真，竟指使儿子把一个无辜的过路人拦截杀死，并将尸体埋在房屋

基座底下作为替身避邪。消息传开后，人们义愤填膺，不少人暗地告发

公孙丹父子残害百姓的罪行。董宣受理此案后，查明了犯罪事实，迅速

派人缉拿了公孙丹父子，并斩首示众。  

     之后，董宣又将民愤极大且胆大妄为攻击郡衙的公孙丹之家族朋党

一一斩首，以平民愤。  

     董宣此举，虽然得到当地老百姓的交口称赞，但是却招致了一些与

公孙家族相勾结的豪强地主和官吏的嫉恨。他们罗织罪名，上书朝廷，

弹劾董宣。董宣及其几个主要属下以滥杀无辜的罪名遭到逮捕查办，听

候廷尉发落。当被判处死刑的消息传来后，董宣气定神闲，似乎一切都

在他的预料中。临刑那天，不知是谁向光武帝透露了董宣一干人将要被

处决的消息，皇帝觉得事情还没有弄清楚，因此急忙派人赶赴刑场，当

众宣读圣旨，命令把董宣等人暂时押回大牢，等候进一步处理。  

     事后，光武帝派钦差前往监狱向董宣调查事情真相。当光武帝听了

钦差的汇报后，认为董宣秉公执法，公孙丹一伙系咎由自取，罪有应

得，于是下诏书赦免了董宣。也许是出于平息嫉恨董宣那伙人的怨气，

光武帝将董宣贬任宣怀县令。  

当街诛凶震朝野  

     历朝历代的京师都是全国最难治理的地方，东汉的京师洛阳自然也

不例外。皇亲国戚、功臣显贵，常常纵容自家的子弟和奴仆横行街市，

无恶不作。朝廷接连换了几任洛阳令，还是控制不住局面。光武帝为此

大伤脑筋，考虑来考虑去，还是想到了不畏强暴、敢作敢为的董宣。于

是年已六十九岁的董宣被任命为洛阳令。果然，上任不久的董宣就遇到

一件棘手的事情，那就是关于湖阳公主的家奴行凶杀人的案件。  

     湖阳公主是光武帝刘秀的姐姐，被称为长公主，与光武帝的关系很

好。湖阳公主家里豢养着一大群凶狠的家奴，在京城里为非作歹，横行



无忌。一天，公主的一个家奴在街上与人发生争执，竟然一刀将对方砍

死。董宣签发了逮捕令缉拿凶犯，可那个刁滑的恶奴躲进湖阳公主的府

第里，就是不出门，而湖阳公主又百般庇护，拒绝交出凶犯。  

     董宣只好派人日夜监视湖阳公主的府第，下令只要凶犯一出门现身

就抓人。过了几天，湖阳公主以为新来的洛阳令只不过是虚张声势而

已，于是带着这个杀人恶奴外出办事，刚出大门就被董宣派去监视的人

发现了。董宣得到报告后，立即带领一彪人马前往缉拿。他们一路追

赶，追到洛阳城内的夏兰亭，终于拦住了公主的车马。董宣很有礼貌地

上前施礼请安，向公主说明事情的原委，请求交出杀人犯。湖阳公主一

听董宣是来向她要人的，便满不在乎地说：“你一个小小的县令，头上

长了几个脑袋，竟敢向本公主要人，你的狗胆子也太大了吧！”令高傲

的公主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眼前这位小小的洛阳令、一个白胡子老头，

听完此话后突然由先前的恭顺有礼变成了怒气冲天，只见他双目圆睁，

猛地从腰中拔出利剑往地上一划，厉声责问：“公主身为皇亲，为何竟

不守国法，包庇凶犯！”接着又义正词严地说：“即使是王子犯了法，

也得与老百姓一样治罪，何况只是你的一个家奴呢？我身为洛阳县令，

就要为洛阳的老百姓作主，决不允许任何凶犯逍遥法外！  

     湖阳公主被董宣的凛然气势给镇住了，她目瞪口呆，一时不知如何

是好。董宣趁公主不知所措、迟疑不决的机会，一声令下，吏卒们一拥

而上，把那个残杀无辜的家奴从公主车上拖了下来，就地砍下了脑袋！  

威武不屈“强项令”  

     向来颐指气使的湖阳公主哪曾见过这等阵势，何曾受过如此羞辱，

当即气得脸色发紫，浑身打颤，顾不得再和董宣争执，掉转车头，直奔

皇宫而去。一见到刘秀，便又是哭、又是闹，非要刘秀杀了董宣替她出

这口恶气不可。光武帝也禁不住一时怒从心头起，感到董宣如此蔑视公

主，不就等于没把他这个皇帝放在眼里吗？想到这里，厉声喝道：“快

把那个老厮捉来，我要当着公主的面把他乱棍打死！”  

     董宣被捉到朝殿上后，毫无惧色地向光武帝叩头说：“请允许我先

说几句话，然后再处死我吧！”光武帝更为恼怒，呵斥道：“你死到临

头了，还有什么话说！”这时，董宣声泪俱下却又不失严肃地说：“托

陛下的圣明和洪福，才使汉室的江山再次出现了中兴的喜人局面。没想



到您今天却放任皇亲国戚的家奴滥杀无辜，残害百姓。现在有人想保汉

室的江山长治久安，维持法纪的严肃性，却要落得个乱棍打死的下场。

我真不明白，陛下口口声声说要用文教和法律来治理国家，而现在您的

姐姐在京城纵奴杀人，陛下却不加管教，反而要将依法办事的大臣置于

死地，国家的法律还有何用？陛下的江山还靠什么来治理啊？要我死还

不容易，用不着您的棍棒，我自己了断就是了。”话刚说完，便一头向

旁边的殿柱上猛力撞去，顿时碰得满头鲜血。满殿朝臣相顾愕然，面面

相觑。  

     光武帝毕竟不是一个糊涂的皇帝，对董宣刚正不阿的名声早已有所

耳闻并已领教过，董宣刚才那番理直气壮的忠言也触动了他，而董宣视

死如归的行为更使他又惊又悔，所以赶紧命令卫士把董宣拉住，给他包

扎好伤口，然后才不紧不慢地说道：“念在你忠心为国家的份儿上，我

就不再治你的罪了。不过，你总得给公主一点面子，给她磕个头，赔个

不是呀！”董宣理直气壮地说：“我没有错，无礼可赔！这个头不愿磕

也不能磕！”光武帝迟疑了一下，便扭头向身边的两个小太监使了个眼

色，示意他们“协助”董宣完成任务。两个小太监心领神会，将董宣强

行搀扶到公主面前，用力按住他的脖子想使其磕头道歉。尽管董宣这时

已经年近七十，但倔犟的他仍用两只胳膊努力地支撑在地上，硬着脖子

始终不肯低头。两个小太监尽管使出了吃奶的劲头，最终也没达到目

的。光武帝只好下令作罢。  

     湖阳公主自知理亏，却仍耿耿于怀，她冷笑着对光武帝说：“嘿

嘿！文叔（光武帝的字）当初做平头百姓的时候，常常在家里窝藏逃亡

的罪犯，根本不把官府放在眼里。现在当了皇帝，怎么反而连个小小的

洛阳令也奈何不了呢？我真替你脸红啊！”光武帝回答得更巧妙，他笑

着说：“正因为我当了一国之君，才应该律己从严，严格执法，而不能

像过去做平民时那样随意行事了。你说对不对呀！”光武帝又转过脸对

董宣说：“你这个强项令，脖子可真够硬啊，还不快点退下去！”尽管

他表面上还装着不高兴的样子，其实打心眼里喜欢董宣那股子执法如

山、宁死不屈的犟劲儿，并为朝廷有这么一位正直的大臣而暗自高兴。  

     董宣“强项令”之名由此传遍洛阳及全国并流传后世，成为后世小

说、戏剧的重要素材。京剧《怒斩白玉狼》、《强项令》以及河南梆子

《斩唐丹》等剧目都取材于此。  



【返回】  

                                                               摘自《清风长留

天地间》  

作者:李小红 责任编辑：张学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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